
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地方用工单位拒不
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现象比较突出，广
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成为了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行为的主要受害者。1 月 22 日，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
释》自 2013年 1月 23日起施行。

2011 年 5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八）》增
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法律施行后，有关
部门依法查处和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
犯罪案件，加大了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
的打击力度。

据统计，截至 2012 年 12 月，各级人民法
院共新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 152
起，审结 134 起，对其中 120 名犯罪分子依法
判处刑罚。依法惩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
罪，对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
件过程中，适用刑法相关规定遇到了一些问
题，需进一步明确。”最高法院研究室负责人
说，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
有关规定，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启动了《解释》的制定工作。

据了解，《解释》针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所涉及的术语界定、定罪量刑标准、单位犯罪
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刑事案件的法律适
用标准，对于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社会
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解释》共 9 条，主要包括：明确了“劳动
者的劳动报酬”的具体含义；明确了“以转移
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的认定标准；明确了“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
支付仍不支付”的认定标准，特别对行为人逃匿
情形下“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的内涵作了
规定，以便于司法实务操作；明确了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数额较大”、“造
成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作了解释；明确了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从宽处罚情形，以最大限度
地发挥刑法的威慑和教育功能，充分维护劳动
者权益；明确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主体范
围、单位犯罪等问题。

《解释》第一条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限定
为劳动报酬。负责人指出，根据《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劳动报酬是基于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所产生的工资收
入；而劳务报酬并非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属于
普通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立法规定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是为了强化对处于相对
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保护，对平等民事主
体之间的劳务报酬纠纷，应通过民事程序
解决。

根据刑法规定，“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
仍不支付”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入罪要件
之一。《解释》第四条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负责人说，从司法实践来看，绝大多数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
法实施，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在行为人逃匿
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如何责令支付，困扰
具体办案部门。各地普遍建议对此予以明确。

根据《解释》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
人逃匿，无法将责令支付文书送交其本人、同
住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负责收件的人的，
如果有关部门已通过在行为人的住所地、生
产经营场所等地张贴责令支付文书等方式责
令支付，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的，应
当视为“经政府有关部
门责令支付”。

根据刑法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数额较
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为便于司法实践操作，《解释》第
三条、第五条分别对“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
果”的具体情形作了规定。

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解释》规
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中规定
的“数额较大”：（1）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3个月以
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5000元至20000元以上
的；（2）拒不支付10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
数额累计在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

同时，《解释》第五条对“造成严重后果”的
情形作了规定。其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中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1）
造成劳动者或者其被赡养人、被扶养人、被抚养
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重大疾病无法及
时医治或者失学的；（2）对要求支付劳动报酬
的劳动者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暴力威胁的；（3）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本报讯 春运在即，全国铁路检察机关
将在春运期间开展专项行动，从快从严查处
危害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等犯罪。

据介绍，专项行动将高度重视破坏铁路
交通工具、设施，发生在旅客列车特别是高
铁、动车和客运专线上的各类危害铁路安全、
列车安全、车站安全及其他铁路场所安全，危
害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以及有重大社
会影响、敏感案件，依法及时介入调查，从快
从严查处。

同时，全国铁路检察机关还将严肃查处
铁路运输、车皮车辆管理、建设工程项目、
物 资 采 购 供 应 等 领 域 发 生 的 职 务 犯 罪 案
件，以及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职务犯
罪案件；及时介入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过
程中重大事故调查，依法查办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重大安全
生产事故的犯罪案件。 （贴 健）

铁 路 检 查

力保旅客春运安全

本报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一）》已于 2013 年 1 月 9 日起施
行。《解释》共 10 条，解决了现行法律对于渎
职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法律适用争议
较多的问题，从中传递出国家严惩渎职犯罪
的决心。

《解释》不仅首次明确了滥用职权罪和玩
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还首次明确了实
施渎职行为并收受贿赂的应当数罪并罚；明
确了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渎职犯罪应依
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明确了
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期限
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明确了渎职
罪主体涵盖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
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进一步强调对食品、药品监管领域的渎职
犯罪予以从严惩处等。 （高 鑫）

渎 职 犯 罪

将受到从严惩处

本报讯 春节临近，人财物流动更加频
繁，历来是刑事案件高发期。公安部日前部
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打盗抢
保民安”专项行动，严打严重暴力犯罪和以抢
劫、抢夺、盗窃“两抢一盗”为主的多发性侵财
犯罪。

公安部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及时破大案，
更多破小案”，特别是要破获那些发生在群众
身上和身边的侵财案件。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公安机关将
以在全国范围内危害严重的地域性职业犯
罪群体为重点，集中打击系列性、团伙性、
流窜性犯罪。针对当前刑事犯罪智能化程
度越来越高、职业化程度越来越突出等特
点，部省两级公安刑侦部门将直接组织指挥
侦破一批大要案件、跨区域系列性案件和跨
国跨境案件。 （宫 轩）

春 节 期 间

严打多发性侵财犯罪

春 节 期 间

严打多发性侵财犯罪

本报讯 记者从公安部边防局获悉，
2012 年，公安边防部队扎实推进边境地区社
会管理综合治理，共创建爱民固边模范村
4770 个，创建爱民固边模范乡镇 230 个、县
市 73 个 、地 市 3 个 ，有 8614 名 民 警 兼 任
10014 个行政村的村官，民警村官覆盖率达
到 95%。

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去年广大边防官
兵上高原、走边关、下海岛，走访群众 867.9
万户、2776 万人次，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解难事 31.06 万件，推动公安边防辖区 4391
名弱势群体纳入社会救助体系。

围绕边境沿海地区社会和谐稳定，边防
辖区有 62%的边境乡镇建立了 906 个大调解
平台，64%的边境村建立了 6999 个调解组
织，排查矛盾纠纷 5.8 万起、调处 5.7 万起，调
处率达 98.1%。 （盖金东 程 均）

边境社会管理

得到有效治理

让 恶 意 欠 薪 者 遁 形 无 路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本报记者 许跃芝

近年来，江苏宜兴法院相继出台了“法律
咨询快捷通道”、“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司法
便民服务通道”等司法为民措施，2012 年受
理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案件 2600余起，协
助农民工讨回工资超过 2740万元。

贴民情——

“法律咨询快捷通道”
“厂里拖欠了我们 3 个多月的工资，老板

跑了，我们该怎么办？”2012 年 11 月 25 日一
早，几名外地农民工来到宜兴法院官林法庭
见人就问，眼中满是焦急与无助。

“你们这种情况符合《劳动法》中的规定，
可以起诉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

“怎么起诉？”“要多久？”“要是不管用怎
么办？”

面对工人们在法律上的种种疑问，官林
法庭庭长吴孟君耐心地一一回答，并拿来起
诉书一项一项地教他们填写，告诉他们立案
所需的材料和证据⋯⋯已到中午 12 点了，工
人们才将各种材料填写完毕，带着满意的笑
容离开了法庭。

为了做好维权工作，宜兴法院主动开设
“法律咨询快捷通道”，将诉讼服务的内容前
移到基层法庭。由庭长牵头负责，遇到咨询
立案的农民工首先开通“法律咨询快捷通
道”。所有经济有困难的农民工，在通道内都

享受“先审判后收费”、“符合条件就减免费
用”等优惠政策，法庭还向前来咨询的农民工
积极提供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引导和诉讼风
险提示，指导农民工正确举证。

护民利——

“民工维权绿色通道”
“我们解决农民工工资案，关键在一个

‘快’字，法院要给农民工维权一路亮绿灯。”
宜兴法院院长刘勇说。而这也正是该院开设

“民工维权绿色通道”的题中应有之义。
按照“绿色通道”的要求，宜兴法院在审

理案件过程中优先处理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案件，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欠薪案依法先
予执行，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到位。法
院专门成立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巡回法庭，
快立，快审，快结，尽可能让农民工第一时间
拿到工资。

2012 年 12 月，宜兴某运输公司由于资
金链断裂突然倒闭，30 多名工人为讨要工
资情绪激动，经过劳动仲裁后，纷纷前往法
院申请执行。对此，宜兴法院迅速启动“民
工维权绿色通道”，立即予以立案，并对企
业所有车辆采取查封等保全措施，与民工
代表商定工资兑付计划。最终，法院成功
执 行 到 工 资 款 49 万 元 ，实 现 工 人 工 资
100%兑付。

暖民心——

“司法便民服务通道”
去年 12 月 10 日，宜兴法院执行局顺利

执结了宜兴某时装公司 190 多名工人的工资
案件。但法官很快发现，这 190 多名工人中
有 60 多人已经离开宜兴在云南、广东等地打
工，如何兑付执结的工资款，成了法官和当事
人共同的难题。

“有的人可以拿到 1000 多元工资，可从
广东过来路费食宿加起来都不止 1000 元，
让他们来回奔波太不划算。”有人说。

“可是法律程序中明确要求此类情况需
要本人或者代理委托人到场签收，如果他们
不来，执行程序将无法进行下去。”也有人说。

宜兴法院通过对时装公司的财务账册和
工资发放相关条目的审查，执行法官与当地劳
动部门的财务人员一同审核了 190 多名工人
被拖欠工资情况。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与
外地的 60 多名工人取得联系，请本人核对确
认工资数目并提供他们认为较为方便的取款
方式，可以出具委托证明由老乡代理领取，也
可以寄送相关身份证明后由法院直接汇款。
宜兴法院的“司法便
民服务通道”，在诉讼
前后为当事人提供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

筑三条通道 解讨薪难题
本报记者 许跃芝 通讯员 赵 玲

为农民工讨薪，一个让人心酸的话题。

劳动者付出当有所得，乃是天经地义的

事情。因为用工付酬体现的是社会起码的公

平和道义。但如今，每逢年底和春节前夕，为

农民工讨薪竟成为频频见诸媒体的新闻。

近年来，雇主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现

象司空见惯，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

素之一。我们曾耳闻目睹了不少“静坐讨

薪”、“堵路讨薪”、“游行讨薪”等群体性事件，

也惊愕过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的“绑架讨薪”、

“跳楼讨薪”、“孩子讨薪”等严重过激行为。

恶意欠薪层出不穷，其原因就是国家的劳动

法规根本没有得到普遍遵守，劳动者与雇主

之间权利地位完全不对称。这种地位的不平

等，加上一些相关部门管理上的缺失、处罚的

不力，造成劳动者丧失了应有的话语权。据

调查，有高达 45%的农民工有过欠薪遭遇。

因此，农民工讨薪就成了家常便饭。

2011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八)》新增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最

高可被处以 7 年有期徒刑，曾让不少农民工

看到了希望。然而，由于法律规定得比较笼

统，操作性不强，现实中，即使出现恶意欠薪

的，也极少被刑事法律追究，处罚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的法律条文几乎被视为一纸空文，

恶意欠薪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疾”。

如今，这一状况终于有望彻底改观了。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了《关于审理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恶意欠薪处罚

量刑的标尺问题，也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

供了可操作的标准。

恶意欠薪挑战的是社会奉行的公平规

则，对社会的和谐安定破坏性极大。当市场

自我调节机制与诸多的行政处罚手段都不足

以遏止恶意欠薪行为的嚣张时，我们就该用

严厉的刑事惩罚使恶意欠薪者面临牢狱之

灾，让他们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高昂的代

价，让农民工从此远离恶意欠薪的侵害。

该对恶意欠薪者
动“真格的”

马立群

信 息 速 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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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5月 1日，《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2012 年 12 月，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 152 起，审结

134起，对其中 120名犯罪分子依法判处刑罚。

○2013 年 1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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